
110年度臺中市國民小學及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服務注意事項 

少數條文修正對照表 

110年度條文修正 109年度條文 說明 

六、本市國小教師及幼兒園教師

介聘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申請條件： 

    教師符合下列基本條件且具

有服務條件者，始得申請介

聘： 

  1.基本條件：現任本市國民小

學或國民中小學國小部及幼

兒園編制內合格教師，且無

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1）教師法第十六條不續聘

之情事。 

（2）教師法第三十條所定各

款情事之一。 

（3）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

一日師資培育公費助學

金及分發服務辦法修正

施行後入學之公費學

生，於義務服務期間。 

（4）本市各學年度教師甄選

簡章就服務期限另訂有

規定，尚未實際服務期

滿者。 

六、本市國小教師及幼兒園教師

介聘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申請條件： 

教師符合下列基本條件且具 

有服務條件者，始得申請介

聘： 

1. 基本條件：現任本市國民小

學或國民中小學國小部及幼

兒園編制內合格教師，且無

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1）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各款情事之一。 

（2）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尚在調

查階段。 

（3）已進入不適任教師處理

流程輔導期及評議期。 

（4）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

一日師資培育公費助學

金及分發服務辦法修正

施行後入學之公費學，

於義務服務期間。 

 

教師法業於 108 年 6

月 5日修正公布，並

自 109 年 6 月 30 日

生效，爰配合修正本

市教師介聘實施要

點。 

七、經達成介聘之教師，經學校

審查不予聘任或未報到教師

仍留原校服務，其連帶單調

循環內，依介聘作業順序逆

向尋找單調入該校該科最低

介聘積分教師連帶返回原校

服務；如係多角調動則依多

角調循環連帶退回。但聘任

未獲通過或未報到教師之原

校若有缺額，應增開缺額，

七、經達成介聘之教師，經學校

審查不予聘任或未報到教師

仍留原校服務，其連帶單調

循環內，依介聘作業順序逆

向尋找單調入該校該科最低

介聘積分教師連帶返回原校

服務；如係多角調動則依多

角調循環連帶退回。但聘任

未獲通過或未報到教師之原

校可增開缺額者，不在此

 



並經臺中市國民小學及幼兒

園教師介聘委員會同意者，

不在此限。 

 

限。 

 

 


